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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事 务 条 例 

 

（2004 年 11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26 号公 

 

布 2017 年 6 月 14 日国务院第 176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提高

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

称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第三条 宗教事务管理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宗教团

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与社会稳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

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活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制造

矛盾与冲突，不得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不得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

和进行恐怖活动。 

 

第五条 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

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

对外交往；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

件。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宗教工作，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机制，保障工作力量和必要的

工作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

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

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宗教事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听取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意见，协调宗教事

务管理工作，为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提供公共服务。 

 

第二章 宗教团体 

 

第七条 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 

 

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 

 

宗教团体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八条 宗教团体具有下列职能： 

 

（一）协助人民政府贯彻落实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维护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指导宗教教务，制定规章制度并督促落实； 

 

（三）从事宗教文化研究，阐释宗教教义教规，开展宗教思想建设； 

 

（四）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培养宗教教职人员，认定、管理宗教教职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宗教团体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九条 全国性宗教团体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可以根据本宗教的需要按照规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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